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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四川德垦装饰公司 

施工人员在装修现场违规吸烟的处理通报 

 

公司各部门、四川德垦装饰公司： 

一、事件经过： 

2018 年 10 月 25 日 14:30 许，我司综合管理部员工谢可欣在巡视浆洗

街药店装修现场时，发现一位工人在施工现场的梯子上边作业边吸烟（有

现场照片），该工人的其行为已违反了公司消防管理规定。 

经查证该工人叫申小国，事件发生前（即 24 日早上），我司安全部门

检查现场时，就向四川德垦装饰现场的工作人员强调了在店内不准吸烟，

可以到围栏外边吸烟，否则将受到罚款处理，同时与项目经理欧阳军在现

场进行了沟通，要求加对工人的管理。 

二、处理 

为严格公司消防安全管理，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，处理如下： 



1、对四川德垦装饰工人申小军罚款 200元。 

2、对四川德垦项目负责人欧阳军罚款 50元。 

以上罚款于发文后 5 个工作日内交四川太极大药房财务部，收据复印

件交保卫科备案，逾期未交的，加倍处罚，工期结束仍未交的，从工程款

扣除。 

三、防范措施 

1、结合秋冬火灾防控工作要求，加强施工现场的用火、用电管理，要

严格安全操作规程，严禁违章作业。特别是动火动焊，必须要符合安全生

产要求，在确保无隐患情况下才可动火动焊。在临时搭电源线作业时必须

做好线头的处理，避免触电事故和因接触不良打火引发的火灾事故；禁止

违规操作电锯等设备，预防发生工伤事故。 

2、从即日起，凡在施工现场内违规吸烟的，将对当事人、班组长、项

目负责人及安全负责人处 500-1000元的罚款。造成火灾事故的将追究相关

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特此通知！ 

 

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

 

主题词：违规  处理  通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        2018 年 10月 26 日印发  

拟稿：彭健     核对：彭健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2 份） 




